附  件

2026年光明区“食在广东 深圳之约”餐饮消费券

活动乳鸽券企业参与申请表
	企业营业执照名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品牌名称
	

	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	

	 承诺书
本商户               （营业执照名称）               （营业执照号码）自愿申报参加  2026年光明区“食在广东 深圳之约”餐饮消费券活动  ，确认符合申报要求，并郑重承诺如下：

1.对所提供的资料合法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和有效性负责，同意本《商户活动承诺函》可向社会公开。

2.严格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依法开展相关经济活动，全面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，明示活动信息和规则，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。

3.落实好防火、防踩踏、防哄抢等安全生产措施，保障活动安全有序开展。

4.自觉遵守商业职业道德，自愿接受社会和行政主管部门的依法检查和监督，做到守法经营、诚信经营，不发生任何违法违规行为（包括不限于虚假交易等套取骗取政府补贴违规行为等），积极配合活动主办单位及相关执行单位的活动开展要求，做好员工培训、产品支持、物料投放、优惠折扣及宣传工作 。

5.在活动期间，明码标价守底线，杜绝变相抬价，按照相关部门要求按时报送营业额数据等情况。

6.在活动期间，建立消费者维权快速响应机制，专人负责消费投诉处理，有效处理消费者合理合法诉求，及时提出消费纠纷解决方案，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。

7.在活动期间，相关部门如发现商户承诺与事实不符，有权对本商户予以通报，活动主办单位有权取消其活动参与资格，本商户将积极主动提供交易单据、录音录像等资料，全力配合行政主管部门、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的检查，接受广大消费者、其他商户、合作平台及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，若本商户确有违反活动规则及本承诺函约定的，商户自愿放弃本活动参与资格，主动退还补贴款项，并承担由此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，包括但不限于资金延迟清算/冻结、行政处罚、列入不诚信名单、移交公安机关处理等。

8.本商户用于2026年光明区“食在广东 深圳之约”餐饮消费券活动企业资格备案的相关资料，不再要求予以退还。
承诺商户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加盖公章)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

年      月      日



填表要求：本表格请双面打印，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。


